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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資料與研究》徵稿辦法 

 
中華民國94年2月2日訂定發布全文10點 

中華民國94年4月1日修訂第7點 
中華民國94年8月22日修正，全文計11點 

中華民國94年12月14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10點 
中華民國97年6月12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4點 
中華民國98年4月15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7點 

中華民國100年1月10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5點 
中華民國100年9月26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2點及第4點 

中華民國100年11月28日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修訂第2、3、5、6、7、8、9及第11點 
中華民國102年12月9日編輯會會議通過修訂第2、7、10及第11點 

 

 

一、本刊之發行，兼具「教育資料」之統整分析、「教育研究」成果發表，以及教育訊息傳

播等多重任務，其宗旨乃在加強教育理念之交流、教育政策之宣導、教育經驗的傳承、

教育成果的分享，俾增進教育人員的專業知能，進而提升教育理論的建構與實踐的品質。 

二、本刊為季刊，每年出版4期，於每年2、5、8、11月出刊。本刊分別自教育理念、政策、

實務、研究與創見等相關領域徵求來稿；其他如期刊評介、研究實務、教育名詞、教育

法令、教育輿情、教育訊息等項亦歡迎來稿；必要時，得邀約該領域具有學術聲望之專

家學者撰稿或選輯國內外的教育輿情、資料與訊息，稿件處理原則依照本刊相關規定辦

理。 

三、本刊全年收稿，隨到隨審，來稿將於收件後5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四、撰稿原則： 

（一）來稿請用電腦橫打（請用word 文字、新細明體12號字、單行存檔），並必須符合國

科會人文與社會處「臺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之學術規範，文長以15,000字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註釋、參考文

獻、附錄、圖表等請勿超過20,000字；稿紙大小以A4（長29.7公分，寬21公分）紙張

為準。 

（二）來稿文字請附件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請勿超過350字，英文摘要勿超過200字，並

請列出中、英文關鍵詞（Keywords）3至5個；行文請言簡意賅。 

（三）來稿所附之Word電子檔的檔名，請務必依來稿的西元年月日、第一作者姓名、篇名全

名等順序書寫。如投稿者王秀英於2005年2月9日寄來一篇「臺灣教育研究資料數位化

和運用之分析」，則檔名應如下：「20050209王秀英臺灣教育研究資料數位化和運用

之分析」。 

（四）來稿之編排順序為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附錄、附註與參考文獻（請用APA格

式）；APA格式請參考本刊「撰稿格式說明」，並請在中文參考文獻中加註英文譯名

（詳見撰稿格式）。若不符合此項規定者，本刊得退稿或請作者修改後再行送審。 

（五）若有致謝詞，請於通知稿件接受刊登後再加上，並置於正文後，長度請勿超過60字。 

（六）為審查客觀，故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可辨識個人資料者。 



 2

五、投稿者請於本刊網站 http://bimonth.naer.edu.tw/ 註冊。若作者希望在特定卷期刊登，必

須至少在該期出刊日期6個月前傳達，否則恕難如期刊登。本刊因編輯需要，得決定稿件

刊登之期別。 

六、來稿如有一稿兩投（含投送其他刊物正審查中，或研討會發表論文後編輯成專書者）、

抄襲、違反學術倫理、侵犯他人著作權和涉及言論責任之糾紛，除由作者自負相關的法

律責任外，2年內本刊不再接受該作者投稿。 

七、本刊於每期出刊前1個月將會寄發收稿證明或退稿通知，如投稿後1個月未收到任何通

知，請再來電或來函查詢。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地址為臺北市大安區（106）

和平東路一段179號8樓，傳真：（02）2358-2497，電話：（02）3322-5558轉115；本刊

聯絡電子信箱及網址為：bimonthly@mail.naer.edu.tw；http://bimonth.naer.edu.tw/。 

八、本刊採匿名審查制度，由本刊總編或編輯委員聘請有關學者專家2～3人審查之；凡經審

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稿，應於作者修改後再由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刊登。 

九、來稿若經採用，發給「正式接受刊登證明」；惟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 
十、來稿一經刊登，本刊將敬贈作者當期集刊 2 冊，不另給付撰稿費；但屬特殊性及特殊邀 

   稿者例外，其撰稿費給付標準，依本院規定辦理。著作財產權歸屬本刊所有，凡經本刊 

   錄用刊載之稿件，本院可全文刊載於本院刊物、網頁或相關出版品。爾後作者另行出版或 

   轉登其他書刊，依本院著作授權利用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十一、本辦法經本刊編輯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